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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

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书面回

复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的

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充分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研时代”或“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增资

方式取得的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天研时

代。 由于公司对克力代矿业增资后，该公司一直未开展实质生产经营，鉴此，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以“原

始增资额

＋

承诺收益”为原则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具体构

成如下：

１

）本公司原始增资额为人民币

８３００

万元；

２

）最终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折算的承诺收

益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克力代矿业的股权。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海

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二、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合同补

充协议》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公司与天研时代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海南正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公司就前次资产

置换事项与天研时代进行协商，对资产置换涉及之置出置入资产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置出资产为：

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

分商业房产（谷埠街商城地下一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调

整后公司置入资产为：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调整后的资产置换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分别经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和评

估，以评估价值作为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参考依据，上述三项调整后的置出资产评估值总计为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上述一项调整后的置入资产评估值总计为

４５２

，

９６２

，

６８８．９４

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调整后的

置出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调整后的置入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４０７

，

６６６

，

４２０．０５

元。调整后的

置出资产与调整后的置入资产差价为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 根据公司与天研时代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之约定天研时代以应支付给公司的转让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股权之股权转让款在公司置

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范围内进行抵消，差额

５６

，

９８５．０７

？ 元由天研时代以现金向本公司补足。

详细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海

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

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

的公

告》。

三、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矿业”）扩大再生产需求，并进一步

改善基本设施建设和流动资金状况，公司将全资子公司鑫浩矿业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

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北京办事处办公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４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的

议案

２

）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６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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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和股份”或“甲方”）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研时代”或“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以增资方式取得的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

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天研时代。

交易背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与克力代矿业的七位股东即天研时代、太白县金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孙连

仁、孟祥儒、李若中、李益斌、李玉清签订了《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增资合同》，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增资克力代矿业取得其增资后

３４．０３％

的股权，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８３００

万元。根据《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

公司增资合同》约定，上述除天研时代之外的股东，做出“正和股份”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从“克力代矿业”取

得

３０００

万元

／

年收益的承诺。（上述事宜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事项详见披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完成了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过户手续和其他事项的变更

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与天研时代签订了《资产置换合同》。 公司

同意以其持有的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北京正和恒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恒泰”）

６０％

的股

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上述资产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天研时代持有的敖汉旗鑫浩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克力代矿业

３２．７８％

的股权（上述资产以下简称“置

入资产”）进行置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以上事项详见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

换合同》的公告》和《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与天研时代签订《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对前述资产置换内容进行调整。 置入资产调整为：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

股权；置出资产调整为：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

（商城地下一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将以增资方式取得的参股公司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天研时代。

●

定价情况：由于公司对克力代矿业增资后，克力代矿业后续经营与股

权进展情况未能达到双方预期目标，鉴此，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以“原始增资额

＋

承诺收益”为原则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１

）本公司原始增资额

为人民币

８３００

万元；

２

）最终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折算的承诺收益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根据前

述《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增资合同》，克力代矿业原股东（天研时代除外）承诺，公司对克力代增资

后， 公司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从克力代矿业取得的保底收益为

３０００

万元

／

年。 但截止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

日，公司未从克力代矿业取得收益。 经双方协商一致，该部分预期收益由天研时代代克力代矿业原股东

（除天研时代）以股权转让款的形式支付给公司，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最终折算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

是否为关联交易及关联股东回避事宜：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通过出售该等股权，可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

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充分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

持有克力代矿业股权，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本次转让股权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天研时代， 本次交易金额经双方协商确定

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署了《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此次股

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敖汉

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转让的独立意见。本次出售不需经

相关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碍。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天研时代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９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 张琦；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

平镇南关路

１

号楼

４

号；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３４９９０１０

。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园林景观设

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广告设计、制作；影视策划服务；为社会提供劳动

服务；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培训；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销售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家具、工艺美术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机械电子设备、百货、针纺织品；出租

商业设施。 天研时代股权结构见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张 琦

５００ ５０％

２

王 龙

２５０ ２５％

３

赵一权

２５０ ２５％

合计

：

１０００ １０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名称：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持有的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

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

２

、克力代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 住所：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大哈布齐拉村。 注册资本：

２４

，

４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玮。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采选（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克力

代矿业取得由内蒙古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４４１１０１１０９３０

），有效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３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００．００ ３４．０３％

２

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８％

３

太白县金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８％

４

孙连仁

４８．７０ ０．２０％

５

孟祥儒

７．００ ０．０３％

６

李若中

２０．００ ０．０８％

７

李益斌

２０．００ ０．０８％

８

李玉清

４．３０ ０．０２％

合计

：

２４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双方名称

甲方：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３

、协议签署地点：北京市

４

、交易内容：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

让给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协议价款

５．１

协议总价款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的价款总计为人民币壹亿零捌佰万元整，（小写：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５．２

协议总价款的构成

（

１

）“正和股份”向“克力代”原始投资（即增资）

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克力代其他股东”对“正和股份”向“克力代”增资

８３００

万后，做出“正和股份”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从

“克力代”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

／

年收益的承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正和股份”未从“克力代”取得任何收益。经

甲乙双方及“克力代其他股东”协商一致，该部分预期收益由乙方代“克力代其他股东”以股权转让款的形

式支付给甲方。 【注：不论甲乙双方及“克力代其他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的效力和执行情况如何，均不

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包括定价】

６

、价款支付和股权变更

６．１

甲乙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签订了《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北京

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广西省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资

产【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与乙方持有的敖汉旗鑫浩矿业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差价为：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即置入资产价格高于置出

资产价格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

６．２

为便于甲乙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责任及义务，经交易双

方协商一致， 乙方可将应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款在甲方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的范围之内进行抵

消，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５６

，

９８５．０７

元由乙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

６．３

自本条第二款履行完毕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及目标公司向有关部门提交办理

股权变更手续所需的文件资料。

６．４

如因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甲乙双方需另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甲乙双方应当据其要求签署。

７

、双方陈述、保证和承诺

７．１

甲方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成立并有效存续之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

甲方拥有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３４．０３％

股权转让予乙方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７．３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前已向乙方提供了乙方应当获得的关于所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资料、

法律文件、账目及其他必要的文件材料。

７．４

甲方向乙方保证其签署本协议和本协议内所提及的各份文件未违反现行法律或其现行的契约或

其他义务。

７．５

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被冻结或其它权利限制的情形。

７．６

乙方系一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拥有受

让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

３４．０３％

股权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７．７

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合同符合其章程、已签署的协议或其它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

本条相互陈述、保证与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继续有效。

８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双方同意如遇以下情形，各方有权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甲乙双方需另行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并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生效：

８．１

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

８．２

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８．３

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行能力。

８．４

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

８．５

因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同意。

８．６

其他导致股权无法完成转让过户的情形。

９

、违约责任

９．１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

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协议双方都违约的，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９．２

如果甲方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时，甲方除应以现金或等值资产的方式补足乙方已履行的款

项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其金额为乙方已履行金额的【

３

】

‰

。

９．３

如果乙方违约，未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 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未履行部分价款【

０．５

】

‰／

天

的标准支付滞纳金。乙方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乙方的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

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的部分或其他损害要求乙方赔偿的权利。

９．４

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的，双方在不可抗力影响范围内互不负违约责任。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出售该等股权，可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资产置换交易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

司不再持有克力代矿业股权，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六、法律意见

根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

公司股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之结论意见，正和股份与天研时代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十章第一节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３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４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和股份”或“甲方”）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研时代”或“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交易背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力

代矿业”）的七位股东即天研时代、太白县金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孙连仁、孟祥儒、李若中、李益斌、李玉

清签订了 《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增资合同》，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增资克力代矿业取得其增资后

３４．０３％

的股权，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上述事宜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以上事项详见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

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资

产置换合同》。 公司同意以其持有的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北京正

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北京正和恒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

恒泰”）

６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上述资产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天研时代持

有的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克力代矿业

３２．７８％

的股权（上述

资产以下简称“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事项详见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合同》的公告》和《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完成了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过户手续和其他事

项的变更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了以资产置换方式取得的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因克

力代矿业后续经营与股权进展情况未能达到双方预期目标，导致公司未能办理克力代矿业

３２．７８％

的股权

的股权过户手续。 为降低经营风险，经与对方友好协商，公司与天研时代签订《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根据该协议对前述资产置换内容

进行调整。

前次资产置换交易之置入资产为： 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克力代矿业

３２．７８％

的股权； 置出资产

为：正和恒泰

６０％

的股权，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

产（谷埠街商城地下一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根据上述《补充协议》对前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后的置入资产为：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置出资产

为：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谷埠街商城地下一

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将其以增资方式取得的参股公司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天研时代。该次股权转让

后，公司不再持有克力代矿业股权。

重要提示：

●

本次调整后的资产置换内容：本次调整后的置入资产为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调整后的置出

资产为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谷埠街商城地

下一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

是否为关联交易及关联股东回避事宜：本次调整后的资产置换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调整后的资产置换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将及时履行审核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对前次资产置换交易之置换内容进行调

整可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风险。

●

风险提示：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尚存在不确定性，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可能存在差异、基础

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可能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调整后的资产置换内容概述

１

、基本情况

１

）交易各方当事人：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交易标的：

①

公司持有的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上

述资产以下简称“调整后的置出资产”）；

②

天研时代持有的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上述资产以下简称“调整后的置入资产”）。

３

）交易事项：公司将持有的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正和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

商业房产与天研时代持有的鑫浩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

４

）交易价格：调整后的置出资产与调整后的置入资产差价为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根据前述《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天研时代以应支付给公司的转让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股权之股权转让款在公司置出资产与置入

资产差价范围内进行抵消，差额

５６

，

９８５．０７

？ 元由天研时代以现金向本公司补足。

５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海

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对资产置换内容进行调整并签订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

３

、本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事项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事项不涉及矿业

权权属的转移，不需国土资源部门的批准。 资产置换内容调整行为不需要取得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要的

资质条件，符合国家关于矿种的行业准入条件。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天研时代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９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 张琦；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

平镇南关路

１

号楼

４

号；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３４９９０１０

。 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园林景观设

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广告设计、制作；影视策划服务；为社会提供劳动

服务；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培训；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销售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家具、工艺美术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机械电子设备、百货、针纺织品；出租

商业设施。

天研时代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张 琦

５００ ５０％

２

王 龙

２５０ ２５％

３

赵一权

２５０ ２５％

合计

：

１０００ １００％

三、资产置换内容调整情况介绍

（一）调整后的置出资产

１

、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

）北京东樽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２９９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吴风；公司住所：北京市平谷区

平谷镇府前西街

４０

号

２０５

室；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１０１５５０

。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

销售、物业管理；投资管理。

２

）北京东樽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通过公开竞标取得北京市平谷岳各庄城中村改造（一期）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该项目建设内容：规划范围内的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回迁房建设、大市政配套的建设，开发深度达到

“七通一平”标准，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２０４

，

０１７

平方米。

３

）审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３２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东樽资产总额为

２１７

，

６２０

，

７３１．７３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９８

，

５５０

，

７４８．７７

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０６９

，

９８２．９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６

，

５６２

，

５４０．４２

元，净利润为

６４３

，

５１６．６５

元。

４

）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闽中兴

评字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５

号《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东樽房地产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北京东樽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９

，

０６９

，

９８２．９６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９

，

４８６

，

８７２．７３

元。 根据上述评估， 本次拟置出之北京东樽

９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７

，

５３８

，

１８５．４６

元。

４

）前次资产置换北京东樽之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７

号《北京东樽

房地产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８

，

３１１

，

９９６．５０

元，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５６

，

６０８．８５

元。 根据上述评估，拟置出之北京东樽

９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６

，

７９０

，

９４７．９７

元。

２

、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

１

）正和东都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５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端；公司住所：北京市平谷区

马坊镇金塔西园

１５

号；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８４１４７８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

发的商品房；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２

）正和东都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与北京市平谷区体育局签订了《北京市平谷区体育运动接待中心项目投资

建设合同》，负责承建北京市平谷区体育运动接待中心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享有项目开发建设全过程

的管理权。建设内容（含装修）包括：红线内道路、绿化景观、小市政配套建设并承担相应费用。该项目规划

用地面积

２１６９８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４８００

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总建筑面积约

５６５０

平方米。

３

）审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４５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正和东都资产总额为

１２２

，

５３３

，

４７８．２５

元， 负债总额为

６７

，

２９９

，

９１５．１２

元， 净资产为

５５

，

２３３

，

５６３．１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７４２

，

８２２．５７

元，净利润为

３９４

，

５８４．１１

元。

４

）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闽中兴

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６

号《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正和东都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５５

，

２３３

，

５６３．１３

元，评估值为

人民币

５６

，

４３４

，

２８８．６６

元。 根据上述评估，本次拟置出之正和东都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６

，

４３４

，

２８８．６６

元。

５

）前次置产置换正和东都之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８

号《北京正

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５５

，

５５１

，

６３６．６４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５

，

５５１

，

７１１．６４

元。 根据上述评估，

拟置出之正和东都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５

，

５５１

，

７１１．６４

元。

３

、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

１

）商业房产情况：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位于广西省柳州市谷埠街国际商城地下一

层

Ｄ

区（

１－３０４＃

商铺）、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及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

，

８８４．９７

平方

米。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账面价值

（

元

）

谷 埠 街 国 际

商城地下一层

Ｄ

区

（

１－３０４＃

商铺

）

８

，

９５６．３２ １０７

，

６７２

，

８７９．０４

Ｅ

区

（

１－２３１＃

商铺

）

６

，

５１５．１５ ７８

，

３２５

，

１３３．３０

Ｈ

区

（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

）

３

，

４１３．５０ ４１

，

０３７

，

０９７．００

合计

１８

，

８８４．９７ ２２７

，

０３５

，

１０９．３４

２

）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闽中兴

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８

号《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资产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该次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账面金额

２２７

，

０３５

，

１０９．３４

元。 经评估后，评估值合计

２２５

，

７５０

，

９３１．００

元。根据上述评估，本次拟置出之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评估值为

２２５

，

７５０

，

９３１．００

元。

３

）抵押情况

谷埠街国际商城地下一层

Ｄ

区 （

１－３０４＃

商铺）及地下一层

Ｈ

区（

４６－７８＃

、

９４－１２２＃

商铺）商业资产抵押

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地下一层

Ｅ

区（

１－２３１＃

商铺）商业资产抵押于包括海口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

８

家金融机构。 经公司与天研时代协商，天研时代同意在受让上述商业房产后，继

续将上述房产为原主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４

）前次资产置换上述商业房产之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

号《海南正和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该次公司申报评

估的资产，账面金额为

２１６

，

７４２

，

８００．６９

元。 经评估后，评估值合计

２３６

，

０６２

，

１２５．００

元。 根据上述评估，拟置

出之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评估值为

２３６

，

０６２

，

１２５．００

元。

（二）调整后的置入资产

１

、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

１

）鑫浩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住所：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巨林营子村。法定代表人：王彦。注

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选金、采金（《采

矿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一般经营项目：无。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

）鑫浩矿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取得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颁发的国金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６

号《开采黄金矿产

批准书》，生产规模：

１５０

吨

／

日，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鑫浩矿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取得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４２４０１１５０４５

），矿山名称：敖汉旗鑫

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矿；开采矿种：金矿、银；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３

万吨

／

年，矿区面

积：

２．２３７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三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鑫浩矿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取得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蒙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１０ ００３４９１

］号），

对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进行了许可，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３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熬汉旗黄金梁矿区金矿生产详

查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该矿床累计探求

１２２ｂ＋３３３

类资源量矿石总量为

５５．６０６５

万吨，

Ａｕ

金属量

５８４６．１３６

千克，平均品位

１０．５１ｇ／ｔ

；其中

１２２ｂ

类储量矿石量

３４．４０８２

万吨，占矿床获得矿石总量的

６１．８８％

，

Ａｕ

金属量

３４８２．７８６

千克，平均品位

１０．１２ｇ／ｔ

。

３３３

类资源量矿石量

２１．１９８３

万吨，

Ａｕ

金属量

２３６３．３５

千克，平均品

位

１１．１５ ｇ／ｔ

。 共获得

３３３

类伴生银金属量

１１

，

８１０．５５９

吨，平均品位

２０．０８ ｇ／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内蒙古自治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对《内蒙古自治区熬汉旗黄金梁矿区金矿生产详查报告》经出具了编号为内国土

资储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７

号的《

＜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黄金梁矿区金矿生产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

书》。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内蒙古自治区熬汉旗黄金梁矿区金矿生产详查报告》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备案以内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黄金梁矿区金矿生产详查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备案证明”予以备案。

４

）审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３１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鑫浩矿业资产总额为

７６

，

７２８

，

３９７．８５

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０

，

６３０

，

０３９．６８

元， 净资产为

６６

，

０９８

，

３５８．１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

，

８８５

，

４７３．７８

元。

５

）评估情况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７

号《海南正和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股权涉及的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６６

，

０９８

，

３５８．１７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５２

，

９６２

，

６８８．９４

元。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金价上涨所致。 资产评估汇总表如下：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５６．１２ ５７５．１７ １９．０５ ３．４３

非流动资产

７

，

１１６．７２ ４５

，

７８４．１０ ３８

，

６６７．３８ ５４３．３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应收款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额

７７．５５ ８４．３２ ６．７７ ８．７３

在建工程净额

６

，

７１４．５２ ６

，

７１４．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工程物质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油气资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净额

３２４．６５ ３８

，

９８５．２６ ３８

，

６６０．６１ １１

，

９０８．４０

开发支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商誉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７

，

６７２．８４ ４６

，

３５９．２７ ３８

，

６８６．４３ ５０４．２０

流动负债

１

，

０６３．００ １

，

０６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

，

０６３．００ １

，

０６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６

，

６０９．８４ ４５

，

２９６．２７ ３８

，

６８６．４３ ５８５．２９

注：以上资产和净资产评估值分析汇总了采矿权评估值，其评估值系根据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４５

号 《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矿采矿权”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的评估价值为

３８

，

９８４．４８

万元。

６

）前次资产置换鑫浩矿业之评估情况

北京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１８

号《敖汉旗鑫浩矿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在持

续经营的前提下，鑫浩矿业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评估前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７２

，

１４９

，

５００．００

元，负

债账面价值合计为

４

，

７４５

，

５００．００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６７

，

４０４

，

０００．００

元；评估后资产评估价值合计

为

４４４

，

６６０

，

５００．００

元，负债评估价值合计为

４

，

７４５

，

５００．００

元，净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４３９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净

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３７２

，

５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上述评估，拟置入之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

估值为

４３９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办理完成了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权过户手续。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鑫浩矿业开始积

极准备投产前期工作，维护和修缮选矿厂设备、地表建设工程、尾矿库、给排水工程，提升运输系统，并开

展井下工程建设以创造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作业环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鑫浩矿业向政府主管部门递交了《关于敖

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矿地下开采建设项目延期的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赤峰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矿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延长建设期的

批复》（赤安监管非煤字【

２０１２

】

９８

号）已经批准了上述申请，同意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金梁矿区金

矿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建设期延长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并公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网站上。鑫浩矿业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全面恢复基本建设和选矿试生产工作。截至目前，鑫浩矿业在进行基本建设和选矿试生产

工作。

四、定价情况

本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所涉及的资产分别经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和评

估，以评估价值作为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参考依据。 调整后的置出资产评估值分别为：北京东樽

９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７

，

５３８

，

１８５．４６

元，正和东都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６

，

４３４

，

２８８．６６

元，广西柳州谷埠街国

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评估值为

２２５

，

７５０

，

９３１．００

元，上述置出资产评估值总计为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调整后

的置入资产评估值为：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４５２

，

９６２

，

６８８．９４

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调整后的置出资产作价分别为：北京东樽

９０％

的股权作价为

１７

，

５３８

，

１８５．４６

元，正和

东都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为

５６

，

４３４

，

２８８．６６

元， 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商业房产作价为

２２５

，

７５０

，

９３１．００

元，上述置出资产作价总计为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 调整后的置入资产为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权，按其评

估值

９０％

作价为人民币

４０７

，

６６６

，

４２０．０５

元。

调整后的置出资产与调整后的置入资产差价为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天

研时代以应支付给公司的转让克力代矿业

３４．０３％

股权之股权转让款在公司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范

围内进行抵消，差额

５６

，

９８５．０７

元由天研时代以现金向本公司补足。

五、独立董事就资产置换内容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在履行程序方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

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

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交易公平性方面，公司与天研时代签订《补充协议》对资产置换内容进行调整，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

根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

公司股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天研时代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专项法律意见

根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

公司股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之结论意见，正和股份与天研时代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十章第一节规定的关联关系。 故本次调整后的资产置换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甲方将其持有的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

及广西柳州市谷埠街部分商业房产转让给乙方。

２

）乙方将其持有的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甲方。

３

）交易价格

本补充协议交易涉及的资产分别经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以评估

价值作为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最终达成如下条款：

３．１

一项置入资产的评估值总计为人民币

４５２

，

９６２

，

６８８．９４

元，三项置出资产评估值（或估价）总计为

人民币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置入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４０７

，

６６６

，

４２０．０５

元，置出资产作价为

人民币

２９９

，

７２３

，

４０５．１２

元，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为人民币

１０７

，

９４３

，

０１４．９３

元。

３．２

甲乙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敖汉旗克力代矿

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总计为人民币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乙方可将应支付

给甲方的股权转让款在甲方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的范围之内进行抵消，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５６

，

９８５．０７

元由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

４

）双方承诺

４．１

甲、乙双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不再因《资产置换合同》中甲方拟受让克力代矿业

３２．７８％

股权的相关事宜要求对方承担任何责任。

４．２

乙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将严格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履行义务。

５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

最晚成就之条件成就之日起生效：

５．１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批准本协议所述之资产置换补充事项；

５．２

乙方股东会批准本协议所述之资产置换补充事项。

６

）置换资产之相互交割

６．１

置出资产之交割

就股权类资产，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置出资产过户手续；

就房产类资产，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９０

个工作日内，且取得相关抵押权人同意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以孰迟

者为准），完成置出资产过户手续。

６．２

如因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甲乙双方需另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甲乙双方应当据其要求签署。

八、本次资产置换内容调整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前次资产置换事宜之置换内容进行调整，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消除交易不确定性，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

３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

置换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３２

号《审计报告》；

５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４５

号《审计报告》；

６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９３１

号《审计报告》；

７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５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东樽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

８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６

号《海南正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正和东都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９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８

号《海南正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１０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７

号《海南正和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股权涉及的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１１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５

号《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黄

金梁矿区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１２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敖

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该项注册资本的增加需要经过当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增资方：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和股份”）

受资方：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矿业”）

增资目的： 满足鑫浩矿业扩大再生产需要，进一步改善鑫浩矿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流动资金状况。

增资金额：对鑫浩矿业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鑫浩矿业的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该项注册资本的增加需要经过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敖汉旗鑫浩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巨林营子村

法定代表人：王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选金、采金（《采矿许可证》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工商注册号：

１５０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４

公司对其持股比例：

１００％

三、增资情况

投资金额：对鑫浩矿业投资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投资形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自筹

增资后结果： 增资后鑫浩矿业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仍持有鑫浩矿业

１００％

股

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可以满足鑫浩矿业扩大再生产需求， 并进一步改善鑫浩矿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流动资金状

况，对公司在矿业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本次增资对公司短期内的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 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兹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北京办事处办公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敖汉旗克力代矿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３％

的股权的

议案

２

）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研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合同补充

协议》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股东可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３０

）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司北京办事处会务组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０５５７５９

；

０８９８－６６５９０５９５

传真：

０１０－

５１２３９３２１

；

０８９８－６６７５７６６１

２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

会议的，出席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私章）。

３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

出席的，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权限（转委托无效）： 委托有效期：

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收到所

聘请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 该事务所应财政部、工

商总局的要求，根据《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

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的规定，已全面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相关工

作，现正式更名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政部 证监会 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原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合同及各

项法律文件，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香港恒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成国际”）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

公司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恒成国际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０

，

７０６

，

８４３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６８％

）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至恒成

国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恒成国际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

７０６

，

８４３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６．６８％

，恒成国际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

，

７０６

，

８４３

股，占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的

１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８％

。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中国证监会通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民生

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增加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的

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９００１０

，

Ｂ

类

６９０２１０

）增加中信银行为代

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司地址：深圳市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或当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文件，也可以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咨询以及办理开户、认购等相关基金业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核准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浙江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沪证监机构字【

２０１２

】

５１０

号），核准公

司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设立

１

家证券营业部。 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

券经纪业务。

我公司将为新设证券营业部依法配备人员，健全完善制度、业务设施和

信息系统， 并自该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持上述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以及证券

营业部营业部执照复印件、营业部负责人的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任职资格

批复复印件到中国证监会申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许可证》。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佳都新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佳都新太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集团）正在筹

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 鉴于佳都集团对该重大事项尚需进行咨询和论

证，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停牌。

佳都集团承诺：佳都集团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

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钢材产量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钢材产量快报数据如

下：

本月数 去年同期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累计数

钢材产量

（

吨

）

２６１６７７ ３６７４９７ ４２６５４７３ ４９１８９４８

注：表中数据为成品钢材产量快报数（未包括商品钢坯），最终以本公司

定期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